國立中央大學法律與政府研究所 校外口試申請表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日期：____年____月____日

	姓名
	
	組別
	
	學號
	

	指導教授
	
	口試委員
	

	論文題目
	

	口試時間
	
	口試地點
	

	申請理由
	


	指導教授
	系所經辦
	所長

	

	
	


簽核順序：指導教授→系所經辦→所長
· 經指導教授簽章後，請於口試前兩週向所辦提出申請。



	注意事項：
1. 本校研究生學位考試應於本校校區內進行口試，嚴禁在校外進行，若需在校外進行者，則應事先提出申請，事後亦應提出書面報告。
2. 以上內容因未有明文規定，故所辦以往亦未限制，惟本校註冊組考量口試的公平性、公正性及所辦應對口試盡監督之責，做出如上的要求。
3. 再者，客家大樓已建造完成，有足夠並完善的設備可供使用。研究生於學位考試時應盡量避免於校外進行，以免出現爭議或程序瑕疵時，補正不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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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日期：____年____月____日
	姓名
	
	組別
	
	學號
	

	指導教授
	
	口試委員
	

	論文題目
	

	口試時間
	
	口試地點
	

	繳件資料
	□ 口試錄音檔(電子檔)
□ 口試照片(請另附電子檔)

	口試照片
	(口試照片)
	(口試照片)

	
	(口試照片)
	(口試照片)

	學生簽名
	


· 請於口試結束後一週內繳交校外口試報告表至所辦公室。
